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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然气置换煤制气进展情况及计划停止煤焦化业务的公告 

 

 

 

长春市是国内最早使用管道燃气的城市之一，自 1924 年长春市市民开始使

用煤制气。因受天然气勘探和开采等客观条件限制，当时的城市燃气主要为煤制

气。九十年代初，先后在长春市附近发现了双阳气田、八屋气田，由此长春市开

始探索使用天然气。长春燃气作为长春市最大的管道燃气供应商，在 2000 年以

前，主要通过生产人工煤气供城市居民使用，同时生产焦炭及化工产品。近年来，

随着供气能力的形成，长春市逐步进入了天然气时代，长春燃气的天然气业务也

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目前，公司煤焦化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冶金焦炭、煤制气和煤焦油等化工产品，

其中煤制气供给燃气用户，焦炭和化工产品对外销售。公司煤焦化业务由下属长

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和长春振邦化工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经营。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始建于1985年，1989年投产，厂区占地面积

43.5万m2，拥有2.5座JN4.3—80型105孔焦炉及相关配套生产设施；年最大消耗

精煤98万吨；年产煤制气2.9亿立方米，冶金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78万吨。截止

2014年末总资产为69,361万元，净资产54,201万元。 

长春振邦化工有限公司，始建于1990年，厂区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年最

大煤焦油加工能力15万吨。截止2014年末总资产4,097万元，净资产992万元。 

鉴于焦化业务投运已近三十年，工艺设备、设施老旧，又地处市区内，周边

已形成商住区，环保压力严峻。同时，受宏观经济影响，焦化行业产能过剩，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陷入全行业亏损状态，公司焦化业务已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其二，由于天然

气与人工煤气相比，具有高效、清洁、环保、安全的特点，天然气替代人工煤气

是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其三，公司燃气供应业务中煤

制气的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天然气。 

基于上述原因，根据长春市政府能源结构调整战略要求以及公司自身业务盈

利需要，长春燃气于2011年开始启动“天然气置换煤制气综合利用项目”，将长

春市主城区的管道燃气用户全部置换成天然气用户。 

截止2014年末，公司已累计完成天然气置换煤制气32.5万户。随着公司管网

改造和天然气气源保障工程的快速推进，长春燃气决定2015年加快天然气置换进

度，预计将在2015年底完成所有剩余30万煤制气用户置换任务，届时公司用户将

全部为天然气用户。 

在煤制气用户全部转换天然气用户后，公司将尽快停止焦化业务的生产经

营，现有焦化业务经营资产将通过报废、出售等方式处置，原焦化业务人员将重

新从事公司天然气业务，未涉及人员安置计划；原煤气用户不受影响。 

后续焦化业务停产以及天然气全面利用，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改善城市环

境质量，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增加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将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要求履行决策及审批程序，相关

信息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及时、充分、完整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9 日 


